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

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环境” “上市公司”或“公司”）

2018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许又志、王晓和

王霞关于高频美特利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高

频环境”）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许又志、王霞、王晓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高频环境 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经审计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不

低于 13,800 万元，上述净利润应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业绩补偿义务人将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业绩补偿 

1、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各个会计年

度结束之后，由会计师事务所就高频环境当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

核报告》。如高频环境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承诺净利润总额的，首先由许又志、王晓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博天环

境股份的相对比例对博天环境进行补偿，若其持有的博天环境股份不足以补偿，

不足部分由许又志、王霞、王晓按照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的相对



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具体如下： 

①股份补偿方式及数量 

应补偿股份数量=[（承诺净利润总额-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

净利润总额）÷承诺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即为 35,000 万元）]÷本

次发行股份价格； 

②现金补偿方式及金额 

应补偿现金金额=（承诺净利润总额-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现的实际

净利润总额）÷承诺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实际股份补偿数量×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 

③依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时，应遵循： 

A.股份补偿数量以许又志、王晓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博天环境股份总数为限，

并且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合计总金额不超过业绩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

的交易对价总额； 

B.如博天环境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

许又志、王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配股比例）； 

C.许又志、王晓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该期间已获得的对应

现金股利部分（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金额为准）应一并补偿给博天环境； 

D.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

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

现金支付。 

2、许又志、王晓对股份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许又志、王霞、王晓

对现金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三）补偿的实施 

1、股份补偿的实施 



如果许又志、王晓须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在高频环境 2020 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书面通知许又志、王晓应补

偿股份数量。 

许又志、王晓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的全部股份由上市公司以总价 1 元的价格

定向回购并予以注销。许又志、王晓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

决议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其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账户或其指定的

账户，并配合上市公司对该等股份进行回购及注销。 

许又志、王晓应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签署相关书面文件并配合上市公司办

理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许又志、王晓应协助上市公司通知中证登等。 

2、现金补偿的实施 

许又志、王霞、王晓需对博天环境进行现金补偿的，在高频环境 2020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20 个工作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书面通知业绩补偿

义务人现金补偿金额。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

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偿款一次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业绩补偿义务人若未能在约定期限之内补偿完毕的，应当继续履行补偿

义务并应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向上市公司计付延迟补偿部分的利息。 

二、标的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 年度高频环境经审计后实现的净利润为 6,463.4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383.41 万元。而业绩承诺为高频环境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经审计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

计不低于 13,800 万元。高频环境于 2018 年完成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合计业绩

承诺的比例为 46.26%。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申港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

报告及审计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高频环境 2018 年度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83.41 万元 2018 年度交易对方无需对上

市公司进行股份或现金补偿。 

  



（本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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